重庆市新闻出版局
关于开展2011年度期刊编校质量考核工作的通知

全市各期刊出版单位：
　　为了提高我市期刊出版质量，根据《出版管理条例》第50条及《期刊出版管理规定》第45条之规定，我局拟在今年8月至9月开展全市期刊编校质量考核工作。现将具体事项通知于后：

　　一、考核对象
　　凡取得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、在我市登记注册的期刊。
　　二、考核方式
　　采取抽查和日常监管相结合，自查和专家组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核。具体工作由我局委托市期刊协会承办。
　　三、抽查范围
　　月刊抽查2011年4月出版的一期；旬刊、半月刊抽查2011年4月出版的第一期；双月刊、季刊抽查2011年出版的第二期；《重庆年鉴》抽查2010年出版的一期。编校质量的考核范围为正文的5～44页。

　　四、考核时间、程序及要求
　　1．考核时间：自查时间为8月29日～9月18日，专家评审时间为9月23日～9月30日。

　　2．考核程序：自查时，各单位要安排本单位质（考）评人员对指定抽查的期刊进行考核，如实填写《重庆市期刊编校质量考核表》（见附件，可在“重庆报刊网”上下载），在“质评人员”一栏上填写本人真实姓名。语言文字编校质量的考核标准，及版面字数的认定标准可参照《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》和《图书编校质量差错认定细则》、《图书编校质量差错率计算方法》（在“重庆报刊网”上“相关法规”栏目内下载）。9月23日前，各单位务必将所有抽查的样刊及自评表格一式三份送交市期刊协会。

期刊出版单位考核的材料交齐后，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由市新闻出版局复核、审定。
　　3．考核结果：考核工作结束后，将向各单位通报考核结果。编校差错率为2/万或在2/万以下的期刊为合格，超过2/万的为不合格，我局将对不合格的期刊下达《整改通知书》。对整改后仍不合格的期刊，将不予通过2011年度期刊核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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